
688621 阳光诺和 B007

688630 芯碁微装 B016

688701 卓锦股份 B002

688799 华纳药厂 A21

688981 中芯国际 A22

华夏中证石化产业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

证券投资基金发起

式联接基金

A13

博时基金 B033

北信瑞丰基金 B025

财达证券资管计划 B026

财通资管基金 B024

东方基金 B027

东方阿尔法基金 B011

东吴基金 B027

富国基金 B027

广发基金 B025

国融基金 B030

国寿安保基金 B026

国泰基金 B025

华安基金 B025

华宝基金 B024

泓德基金 B024

华泰柏瑞基金 B027

华泰保兴基金 B018

恒越基金 B018

嘉实基金 B027

景顺长城基金 B032

建信基金 B032

交银施罗德基金 B018

摩根士丹利华鑫基

金

B024

民生加银基金 B026

诺安基金 B033

南方基金 B030

农银汇理基金 B025

鹏华基金 B033

融通基金 B018

上海东方证券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

B025

山西证券基金 B026

万家基金 B024

新华基金 B024

兴证全球基金 B025

益民基金 B026

永赢基金 A21

中庚基金 B011

中海基金 B026

中欧基金 B024

招商基金 B030

重庆人民法院 A08

东莞证券 B027

申港证券 A12

浙商基金 B031

688027 国盾量子 B024

688063 派能科技 A20

688063 派能科技 A24

688084 晶品特装 B019

688090 瑞松科技 B016

688093 世华科技 A20

688096 京源环保 B013

688100 威胜信息 B016

688173 希荻微 B020

688195 腾景科技 B013

688200 华峰测控 B031

688208 道通科技 B003

688246 嘉和美康 B017

688289 圣湘生物 B032

688302 海创药业 B022

688307 中润光学 A08

688328 深科达 B023

688338 赛科希德 B023

688359 三孚新科 B007

688401 路维光电 B031

688486 龙迅股份 A08

688506 百利天恒 A23

688519 南亚新材 B006

688536 思瑞浦 B018

688550 瑞联新材 B022

688561 奇安信 B002

688568 中科星图 B022

688579 山大地纬 B023

603345 安井食品 B007

603355 莱克电气 B015

603369 今世缘 B008

603380 易德龙 B013

603398 沐邦高科 B010

603515 欧普照明 B003

603517 绝味食品 A20

603519 立霸股份 B014

603567 珍宝岛 B019

603585 苏利股份 B023

603618 杭电股份 B001

603619 中曼石油 B020

603630 拉芳家化 B001

603657 春光科技 B019

603661 恒林股份 B010

603703 盛洋科技 B015

603737 三棵树 B015

603757 大元泵业 B007

603773 沃格光电 B020

603779 威龙股份 B005

603861 白云电器 B012

603949 雪龙集团 B014

603959 百利科技 B004

603978 深圳新星 B009

603999 读者传媒 B002

605020 永和股份 B017

605305 中际联合 B010

688023 安恒信息 B002

600969 郴电国际 B005

600986 浙文互联 B004

600988 赤峰黄金 B019

601006 大秦铁路 B016

601020 华钰矿业 B020

601238 广汽集团 A04

601360 三六零 B023

601366 利群股份 A04

601515 东风股份 A23

601698 中国卫通 A20

601702 华峰铝业 B006

601992 金隅集团 B020

603030 全筑股份 B021

603042 华脉科技 B006

603055 台华新材 B026

603059 倍加洁 B022

603071 物产环能 B002

603077 和邦生物 B007

603081 大丰实业 B018

603102 百合股份 B006

603121 华培动力 B021

603158 腾龙股份 B008

603181 皇马科技 B003

603190 亚通精工 A08

603223 恒通股份 B008

603272 联翔股份 B017

603280 南方路机 B021

603332 苏州龙杰 B003

600249 两面针 B005

600321 正源股份 B022

600358 国旅联合 B016

600359 新农开发 B028

600360 华微电子 B003

600361 创新新材 B008

600481 双良节能 B004

600490 鹏欣资源 B006

600512 腾达建设 B010

600522 中天科技 B006

600551 时代出版 B017

600593 大连圣亚 B008

600657 信达地产 B020

600671 *ST目药 A21

600686 金龙汽车 B030

600713 南京医药 B002

600739 辽宁成大 B012

600751 海航科技 B013

600758 辽宁能源 B022

600777 新潮能源 B020

600787 中储股份 B013

600816 ST安信 B005

600817 宇通重工 B008

600820 隧道股份 B007

600823 世茂股份 B002

600868 梅雁吉祥 B035

600887 伊利股份 B003

600956 新天绿能 B023

002953 日丰股份 B011

002966 苏州银行 A22

003004 声迅股份 B021

003019 宸展光电 B013

003020 立方制药 B010

003027 同兴环保 B007

003038 鑫铂股份 B022

003043 华亚智能 A20

300371 汇中股份 B023

300885 海昌新材 B015

300922 天秦装备 B014

300992 泰福泵业 B021

301008 宏昌科技 A08

301285 鸿日达 B010

301303 真兰仪表 A12

301373 凌玮科技 B029

600021 上海电力 B003

600036 招商银行 B004

600048 保利发展 B012

600104 上汽集团 B004

600109 国金证券 B006

600131 国网信通 B002

600166 福田汽车 B015

600186 莲花健康 B001

600201 生物股份 B006

600217 中再资环 B003

600238 海南椰岛 B022

600242 *ST中昌 B005

002539 云图控股 B026

002564 天沃科技 A22

002570 贝因美 B021

002591 恒大高新 B032

002617 露笑科技 B022

002638 勤上股份 B021

002642 荣联科技 B035

002679 福建金森 B010

002721 金一文化 B007

002732 燕塘乳业 B034

002734 利民股份 B011

002735 王子新材 B033

002746 仙坛股份 B011

002758 浙农股份 B021

002781 ST奇信 B035

002799 环球印务 B016

002806 华锋股份 B013

002822 中装建设 A12

002824 和胜股份 B019

002841 视源股份 B023

002861 瀛通通讯 B035

002879 长缆科技 B020

002896 中大力德 B030

002897 意华股份 B023

002920 德赛西威 B019

002941 新疆交建 B005

002945 华林证券 B016

002951 金时科技 B011

001979 招商蛇口 B012

002008 大族激光 B020

002047 宝鹰股份 A21

002060 粤水电 B012

002066 瑞泰科技 B014

002072 凯瑞德 B015

002104 恒宝股份 B003

002108 沧州明珠 B017

002174 游族网络 B017

002192 融捷股份 B019

002219 新里程 B005

002226 江南化工 B032

002275 桂林三金 B008

002277 友阿股份 B015

002299 圣农发展 B006

002306 中科云网 B011

002328 新朋股份 B014

002342 巨力索具 B017

002362 汉王科技 A21

002402 和而泰 B014

002411 *ST必康 B017

002413 雷科防务 B019

002431 棕榈股份 A23

002453 华软科技 A23

002458 益生股份 B018

002482 ST广田 B034

002511 中顺洁柔 B011

002537 海联金汇 B019

000031 大悦城 B012

000034 神州数码 B018

000408 藏格矿业 B016

000550 江铃汽车 B013

000571 ST大洲 B012

000671 阳光城 A22

000691 亚太实业 B014

000697 炼石航空 B011

000717 中南股份 B007

000732 ST泰禾 B034

000786 北新建材 B004

000800 一汽解放 A22

000815 美利云 B036

000829 天音控股 B030

000838 财信发展 B014

000848 承德露露 B015

000861 海印股份 B002

000935 四川双马 B013

000950 重药控股 B027

000951 中国重汽 B004

000958 电投产融 B014

000959 首钢股份 B004

000968 蓝焰控股 B021

000975 银泰黄金 B010

000998 隆平高科 B005

001225 和泰机电 A12

001255 博菲电气 B010

001311 多利科技 A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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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3618� � � � � �证券简称：杭电股份 编号：2023-002

转债代码：113505� � � � � �转债简称：杭电转债

杭州电缆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被担保人名称：江西杭电铜箔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杭电铜箔” ）

●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本次杭州电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公司” ）为一级全资子公司杭电铜箔提供人民币20,000万元的担保，截至本公告

披露日，已实际为杭电铜箔提供的担保余额为人民币10,000万元（含本次）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无

●公司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逾期担保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为满足新能源汽车锂电池超薄铜箔项目建设需要，公司一级全资子公司杭电铜箔向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富阳支行申请流动资金贷款，杭电铜箔贷款额度为20,000万

元，期限1年。 公司对上述流动资金贷款业务提供担保，并于2023年2月8日签订了《最高

额保证合同》。

根据公司2022年4月26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和2022年5月20日召开

的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 《关于公司2022年度为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

案》，公司2022年度拟为子公司提供总额不超过人民币8亿元的担保，公司可以根据实际

经营需要，在不同全资/控股子公司之间相互调剂使用预计担保额度。 担保额度有效期自

公司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具体内容

详见公司于2022年4月27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关于公司2022年度为子公司提

供担保额度的公告》（编号：2022-014）。

本次公司为一级全资子公司杭电铜箔在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富阳支行申请

的共计20,000万元流动资金贷款业务提供最高额保证担保在已审议通过的额度范围内。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江西杭电铜箔有限公司

1、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60121MABMK87Y04

2、注册地址：江西省南昌市南昌县小蓝经济技术开发区雄溪路1022号

3、法定代表人：朱荣彦

4、注册资本：10,000.00万元整

5、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6、成立日期：2022年04月27日

7、经营期限：2022年04月27日至长期

8、经营范围：一般项目：金属链条及其他金属制品制造，电子专用材料研发，电子专

用材料制造，电子专用材料销售，新材料技术研发，电池零配件生产，电池零配件销售，高

性能有色金属及合金材料销售，汽车零部件及配件制造，新能源汽车电附件销售（除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9、被担保人与公司关系：杭电铜箔为公司一级全资子公司。

杭电铜箔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元

项目

2022年9月30日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59,799,719.11

负债总额 225,231.34

净资产 59,574,487.77

项目

2022年1-9月

（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0.00

净利润 -425,512.23

根据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的查询结果，杭电铜箔不存在失信被执行的情形，不属于

失信被执行人。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保证人：杭州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债权人：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富阳支行

担保范围：本保证担保的范围包括主合同项下的主债权、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

损害赔偿金、延迟履行金、为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律师费、差

旅费、评估费、过户费、保全费、公告费、公证认证费、翻译费、执行费、保全保险费等）和其

他所有应付的费用。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公司担保金额：公司为杭电铜箔担保金额为最高债权本金20,000万元整。

保证期间：本合同项下的保证期间为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即

自债务人依具体业务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每一具体业务合同项

下的保证期间单独计算。 主合同债务人履行债务的期限以主合同约定为准。 但按法律、

法规、规章规定或依主合同约定或主合同双方当事人协商一致主合同债务提前到期，或

主合同双方当事人在合同约定的期间内协议延长债务履行期限的， 则主合同债务提前

到期日或延长到期日为债务的履行期限届满之日。 如主合同约定债务人分期清偿债务，

则最后一笔债务到期之日即为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 如主合同项下业务

为信用证或银行承兑汇票， 则债权人按信用证或银行承兑汇票垫款日为主合同债务人

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 如主合同项下业务为保函，则债权人按保函实际履行担保责任

日为主合同债务人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 如主合同项下业务为保理业务的，以保理合

同约定的回购价款支付日为主合同债务人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 如主合同项下业务

为其他或有负债业务的， 以债权人实际支付款项日为主合同债务人债务履行期限届满

之日。

四、董事会意见

本次申请流动资金贷款是为了满足公司一级全资子公司杭电铜箔建设新能源汽车

锂电池超薄铜箔项目的资金需求，公司为子公司提供担保，以便高效支持子公司的经营

发展，补充流动资金。 公司能实时监控上述子公司的财务状况，为其担保的财务风险处于

公司的可控范围之内。

五、累计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其子公司累积对外担保总额为49,140.45万元（包括本次

担保，其中为子公司担保总额为40,423.27万元，占公司2021年经审计净资产的14.98%；

为合营公司担保总额为8,717.18万元， 占公司2021年经审计净资产的3.23%）， 占公司

2021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18.22%。 不存在担保逾期的情形。

六、备查文件

1、《最高额保证合同》；

2、杭电铜箔营业执照；

3、杭电铜箔2022年三季度财务报表。

特此公告。

杭州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2月9日

证券代码：603630� � � � � �证券简称：拉芳家化 公告编号：2023–004

拉芳家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权激励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实

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注销原因：根据拉芳家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二期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激励计划》” ）的相关规定，鉴于公司业绩未满足第二期解除限

售条件， 公司决定对预留授予25名激励对象持有的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268,420股限

制性股票予以回购注销。

●本次注销股份的有关情况

回购股份数量 注销股份数量 注销日期

268,420 268,420 2023/2/14

一、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的决策与信息披露

1、2021年7月19日， 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授予预留权益的议案》，董事

会认为《激励计划》预留权益的授予条件已成就，同意以2021年7月19日作为激励计划的预

留权益授予日， 并向符合条件的27名激励对象授予56.684万股限制性股票， 授予价格为

12.19元/股。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 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出具了法

律意见书。 详见公司2021年7月20日刊发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的相关公告。

2、2022年11月16日， 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

审议通过《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鉴于《激励计划》预留授予第二期限制

性股票未达到第二个解除限售的公司层面业绩考核条件，所以预留授予的激励对象对应考

核当年可解除限售限制性股票均不得解除限售，由公司按授予价格与同期银行存款利息之

和回购注销。 因此，公司以12.19元/股的价格加上同期银行存款利息，回购注销上述25名预

留授予激励对象持有的268,420股限制性股票。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北京市

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2022年12月2日，公司召开2022年第三次临时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详见公司2022年11月17日及

2022年12月3日刊发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的相关公告。

公司已根据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就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事项履行了通知债权人

程序，详见公司于2022年12月3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发布的相关公告。截至申报期间届满

之日，公司未收到任何债权人对本次回购注销事项提出的异议，也未收到任何公司债权人

向公司提出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担保的要求。

二、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情况

（一）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的原因及依据

根据公司《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及华兴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公司

2021年的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2021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约为11.01亿元，2021年

度较2019年度营业收入增长率为14.11%。 公司2021年度业绩未达到《激励计划》规定的第

二个解除限售期的考核指标。 因此，公司回购注销25名预留授予激励对象持有的未满足第

二期解除限售条件的268,420股限制性股票。

（二）本次回购注销的相关人员、数量

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涉及预留授予25名激励对象持有的未满足第二个解除限售

条件的限制性股票共计268,420股进行回购注销。 公司《激励计划》中预留授予激励对象获

授限制性股票完成股份登记后，未发生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股份拆细、配股、

缩股等事项，因此公司本次回购注销的限制性股票数量无需调整。 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公

司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完毕。

（三）回购注销安排

公司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中登公司” ）开设了

回购专用证券账户，并在中登公司申请办理对上述25名激励对象持有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

售的268,420股限制性股票的回购过户手续。 预计本次限制性股票于2023年2月14日完成

注销，公司后续将依法办理相关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三、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股本结构的变化情况

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股本总数将由225,473,000股变更为225,204,

580股。 公司股本结构变动具体如下：

单位：股

类别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 本次变动后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份 268,420 -268,420 0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 225,204,580 0 225,204,580

总计 225,473,000 -268,420 225,204,580

四、说明及承诺

公司董事会说明：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事项涉及的决策程序、信息披露符合法律、

法规、《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 ）的规定和公司《第二期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公司与激励对象签署的《限制性股票授予协议》的安排，不存在损

害激励对象合法权益及债权人利益的情形。

公司承诺：本公司已核实并保证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涉及的激励对象、股份数量、

注销日期等信息真实、准确、完整，公司已充分告知相关激励对象本次回购注销事宜，且相

关激励对象未就回购注销事宜表示异议。 如因本次回购注销与有关激励对象产生纠纷，公

司将自行承担由此产生的相关法律责任。

五、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本次回购注销

已取得现阶段必要的批准和授权，符合《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

《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本次回购注销的原因、数量、价格及资金来源符合《管理办法》等

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 除尚待按《公司法》及相关规

定办理减资手续及股份注销登记手续等手续外，公司已履行本次回购注销现阶段应当履行

的程序。

六、上网公告附件

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拉芳家化股份有限公司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实施情况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拉芳家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2月10日

证券代码：603630� � � � � �证券简称：拉芳家化 公告编号：2023–005

拉芳家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实际控制人质押股份延期购回的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吴滨华女士（系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持有拉芳家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 ）股份数量为20,545,083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9.11%；其所持有公司股份累计质押

数量（含本次延期购回）为7,450,000股，占其持股数量比例为36.26%。

●吴滨华女士及其一致行动人吴桂谦先生以及澳洲万达国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澳

洲万达” ）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数量为137,987,441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61.20%；累计

质押股份数为（含本次）28,970,000股，占其合计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20.99%，占公司

总股本的比例为12.84%。

公司于2023年2月8日收到吴滨华女士的通知，其将所持有的质押股份办理了延期购回

业务，具体情况如下：

一、质押股份延期购回的具体情况

1、本次股份质押延期购回基本情况

吴滨华女士将其质押给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发证券” ）的股份办理了

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延期购回的业务。 本次质押股份延期购回的具体内容如下：

股东

名称

是否为控

股股东及

一致行动

人

本次质押

延期股数

（股）

是否

为限

售股

是否

补充

质押

质押起

始日

质押到

期日

延期后质

押到期日

质权

人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

司总

股本

比例

质押

融资

资金

用途

吴滨华 是 7,450,000 否 否 2022/2/8 2023/2/8 2023/3/8

广发

证券

36.26% 3.30%

偿还

债务

注：上表“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中的总股本包含了2022年12月2日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的回购注销268,420股限制性股票， 但尚未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

司办理完成注销登记股份（预计2023年2月14日完成注销）。

2、 本次质押延期购回的股份不存在被用作重大资产重组业绩补偿等事项的担保或用

于其他保障用途的情况。

3、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质押股份情况

公司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吴桂谦先生与吴滨华女士以及澳洲万达的实际控制人

Laurena� Wu女士为一致行动人， 合计持有公司股份137,987,441股，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61.20%。 具体质押情况如下：

股东

名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

比例

(%)

本次(质押延

期/质押)前

累计质押数

量（股）

本次(质押延

期/解除)后累

计质押数量

（股）

占其

所持

股份

比例

（%）

占公

司总

股本

比例

（%）

已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

股份中

限售股

份数量

已质押

股份中

冻结股

份数量

未质押

股份中

限售股

份数量

未质押

股份中

冻结股

份数量

吴桂谦 69,503,831 30.83 21,520,000 21,520,000 30.96 9.54 - - - -

澳洲万达 47,938,527 21.26 - - - - - - - -

吴滨华 20,545,083 9.11 7,450,000 7,450,000 36.26 3.30 - - - -

合计 137,987,441 61.20 28,970,000 28,970,000 20.99 12.84 - - - -

注：上表“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中的总股本包含了2022年12月2日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的回购注销268,420股限制性股票， 但尚未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

司办理完成注销登记股份（预计2023年2月14日完成注销）。

二、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股份质押情况

1、未来半年和一年内将分别到期的质押股份情况

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未来半年内将到期的股份质押数量为28,970,000股，占其合

计所持股份比例的20.99%，占公司总股本的12.84%，对应融资余额14,000万元；未来一年

内将到期的股份质押数量为28,970,000股，占其合计所持股份比例的20.99%，占公司总股

本的12.84%，对应融资余额14,000万元，还款资金来源包括个人日常收入、上市公司股票分

红、投资收益等。

2、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不存在通过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关联交易等侵

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况。

3、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质押事项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股份质押业务不会对公司主营业务、 融资授信及融资成本、

持续经营能力产生重大影响，亦不会对公司治理造成重大影响。 目前，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

动人资信状况良好，所持公司股票质押率处于合理水平，且其具备资金偿还能力，质押风险

可控；未出现平仓风险或被强行平仓的情形，亦未出现导致公司实际控制权发生变更的实

质性因素。 若公司股价触及预警线或平仓线，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将采取包括但不限

于追加足额保证金、补充质押等措施应对。

公司将持续关注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的股票质押情况，严格遵守相关规定，及时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拉芳家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2月10日

证券代码：600186� � � � � �证券简称：莲花健康 公告编号：2023-009

莲花健康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部分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及实

施地点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莲花健康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拟将募投项目“年产10万吨

商品味精及5万吨复合调味料先进技术改造项目” 和“小麦面粉系列制品项目” 的实施主

体由莲花健康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变更为全资子公司莲花健康产业集团食品有限公司，

将募投项目“小麦面粉系列制品项目”的实施地点由河南省项城市通济大道莲味路31号变

更为河南省周口市项城市产业集聚区颖河路中段。

●本次变更事项仅为实施主体及实施地点变更，未改变募集资金的用途及投向，已经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和第八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无需提交股

东大会审议。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莲花健康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3345号）核准，公司以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方式向特定投资

者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413,977,186股，每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2.40元，募集资

金总额为人民币993,545,246.40元，扣除不含税发行费用人民币17,642,470.75元，实际

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975,902,775.65元。 上述资金已全部到位，经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

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并出具了《验资报告》（中兴财光华审验字（2021）第215004

号）。

为规范募集资金管理，公司已对上述募集资金进行了专户存储，并与保荐机构中信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 或“保荐机构” ）、存放募集资金的银行签署了募

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

公司2020年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预案披露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募集资金使用计划

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项目投资总额 拟投入募集资金金额

年产10万吨商品味精及5万吨复合调味料

先进技术改造项目

18,000.00 16,000.00

生物发酵制品项目 66,280.00 57,000.00

配套生物发酵制品项目 12,330.00 11,000.00

小麦面粉系列制品项目 12,030.00 10,000.00

补充流动资金 26,000.00 26,000.00

合计 134,640.00 120,000.00

三、本次募投项目变更实施主体及实施地点的情况

为提高公司的管理效率和整体运营效率，优化公司内部资源配置，提升募投资金的使

用效率， 公司于2023年2月9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和第八届监事会第二十

一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变更部分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及实施地点的议案》，同意公司

将募投项目“年产10万吨商品味精及5万吨复合调味料先进技术改造项目” 和“小麦面粉

系列制品项目” 的实施主体由莲花健康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变更为全资子公司莲花健

康产业集团食品有限公司，将募投项目“小麦面粉系列制品项目” 的实施地点由河南省项

城市通济大道莲味路31号变更为河南省周口市项城市产业集聚区颖河路中段。

除上述变更外，募投项目“年产10万吨商品味精及5万吨复合调味料先进技术改造项

目”和“小麦面粉系列制品项目”的用途、投向及投资金额不发生改变。

四、本次募投项目变更实施主体及实施地点的原因

“年产10万吨商品味精及5万吨复合调味料先进技术改造项目” 和“小麦面粉系列制

品项目”的原实施主体为莲花健康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结合公司业务整体规划及实际

情况，由公司全资子公司莲花健康产业集团食品有限公司统一负责开展复合调味料和小麦

面粉系列制品的业务，提升公司食品板块的管理效率和产供销渠道联动。 本次募集资金实

施主体变更有利于整合公司内部业务资源，优化管理架构，提高经营效率，提升募投资金的

使用效率。因此将“年产10万吨商品味精及5万吨复合调味料先进技术改造项目”和“小麦

面粉系列制品项目” 的实施主体由莲花健康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变更为全资子公司莲

花健康产业集团食品有限公司。

由于实施主体的变更，募投项目“小麦面粉系列制品项目” 的实施地点由河南省项城

市通济大道莲味路31号变更为河南省周口市项城市产业集聚区颖河路中段。

五、本次募投项目变更实施主体及实施地点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变更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及实施地点是公司根据客观实际情况作出的审慎决定，不

改变募集资金的用途及实施方式，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

益的情形，不会对公司经营、财务状况产生不利影响。

本项目所面临的宏观经济形势、市场变化等风险与公司2020年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预

案中提示的风险相同。 公司将严格遵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

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2022年修订）》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科学合理决

策，加强募集资金使用的内部和外部监督，确保募集资金使用的合法有效，实现公司与投资

者利益最大化。

六、相关审议决策程序

公司于2023年2月9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和第八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

会议，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变更部分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及实施地点的议案》，同意将募投项

目“年产10万吨商品味精及5万吨复合调味料先进技术改造项目” 和“小麦面粉系列制品

项目” 的实施主体由莲花健康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变更为全资子公司莲花健康产业集

团食品有限公司，将募投项目“小麦面粉系列制品项目” 的实施地点由河南省项城市通济

大道莲味路31号变更为河南省周口市项城市产业集聚区颖河路中段，并授权公司管理层办

理包括但不限于本次募投项目变更所涉及的相关手续及协议、开立募集资金专户并签署存

储监管协议等相关事项。 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事项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 该事项无

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七、本次募投项目变更实施主体及实施地点的专项意见

（一）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经审查，我们认为公司本次变更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及实施地点，是基于

公司实际经营发展需要，充分考虑了公司长期发展的战略规划，履行了必要的审议、表决程

序，不存在改变募集资金投向研发方向等实质情形，其内容和决策程序符合《上市公司监

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2022年修订）》等相关法规

的要求以及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制度》的相关规定，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

股东的利益。 我们一致同意公司本次变更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及实施地点事项。

（二）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认为：本次变更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及实施地点，是基于公司实际经营发展需要，

审议决策程序符合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不存在变相改变募

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三）保荐机构意见

保荐机构认为：

公司本次变更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及实施地点相关事项经公司于2023年2月9日召开的

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和第八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独立董事发

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履行了必要的内部审批程序。 公司本次变更募投项目实施主体

及实施地点，系基于公司实际经营发展需要，并充分考虑了公司长期发展的战略规划而实

施，没有改变募集资金的使用方向，不会对公司构成重大不利影响，亦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

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保荐机构对公司本次变更部分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及实施

地点的事项无异议。

特此公告。

莲花健康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2月10日

证券代码：600186� � � � � �证券简称：莲花健康 公告编号：2023—008

莲花健康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莲花健康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

于2023年2月4日发出会议通知，于2023年2月9日以通讯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应参与表决监

事3人，实际表决监事3人。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刘俊先生主持，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审议并表决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变更部分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及实施地点的议案》

公司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变更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及实施地点，是基于公司实际经营

发展需要，审议决策程序符合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不存在变

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具体详见公司于同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 《关于变更部分募投项目实施主体

及实施地点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09）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莲花健康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二三年二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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莲花健康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莲花健康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

通知于2023年2月4日发出，于2023年2月9日以现场和通讯相结合的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应

参与表决董事11人，实际表决董事11人。 会议由董事长李厚文先生主持，现场会议在公司

会议室召开，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审议并表决通过

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及实施地点的议案》

具体详见公司于同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 《关于变更部分募投项目实施主体

及实施地点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09）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详见同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

相关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莲花健康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二月十日


